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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建設督導會報」 

103 年度第 6次委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3 年 8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 開會地點：工程會 10 樓第 1會議室 

參、 主持人：許召集人俊逸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簡璿宸 

伍、 結論： 

一、上次(103 年度第 5次)委員會議紀錄確認 

決議：准予備查。 

二、歷次會議結論辦理情形報告 

歷次會議結論共計列管 3項，截至 103 年 7 月底之辦理情

形與管考建議詳如附件 1，皆繼續列管，並請相關部會依管考

建議加緊趕辦。 

三、協助解決公共工程標案不當延遲付款案 

(一)為協助解決延遲支付工程款情形，工程會業已訂定「公共工

程標案不當延遲付款廠商通報機制」及建立通報系統，並將

持續定期追蹤管控督促各機關儘速辦理付款，以促進工程預

算有效執行，進而協助刺激經濟景氣。 

(二)各機關執行公共工程應依契約規定落實辦理估驗計價及撥款

作業，不應有不當延遲付款之情形。倘有履約爭議事項待解

決而未付款，工程會訂定之「採購契約要項」已有相關規定，

與爭議無關或不受影響之部分，各機關應依契約約定辦理估

驗支付款項，另履約爭議事項，亦應儘速循調解、仲裁或訴

訟方式解決，以避免影響廠商權益。 

四、研議「重大公共建設完工啟用期程評估模式及管控機制」案 

(一)為「務實掌握重大工程進度，準確預測完工啟用期程」，各重

大公共建設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1.建立以重要里程碑所構建之工程進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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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過去承商履約能力（估驗付款或施工能量）及未完工

數量，估計正常狀態下可能完工啟用期程。 

3.倘有趕工計畫應檢視其內容對實質完工之績效，重新估計

完工日期。 

4.完工啟用狀態（主體及週邊工程）亦應同時估計。 

(二)本案將規劃建立以月份為單位之模擬預測模式提供各機關參

考使用，當政策指示相關計畫或工程需提前完工啟用時，協

助主辦機關評估該政策期程之成功率（期望值）、檢視承商是

否能如期達成，讓排定之期程有所依據並釐清分工項目及逾

期責任。 

(三)本案經整合簡化填報表格、定義重要工作項目，請各機關協

助提供之資料如下： 

1.請「103 年度列管 10 項指標性及 5項次要指標性重大公共

建設計畫」之主辦機關，以計畫全生命週期建構「重要工

作項目一覽表」並填報於工程會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管理系

統（為避免重複填報，請於系統登錄「重要工作項目」資

料後輸出表格即可），及填報「查核點（里程碑）辦理情形

管控表」（為避免重複填報，請於原本每月即需填報之督導

會報附件 3資料填報即可），並提供「綱要時程甘特圖」、

計畫關鍵事項、評估承商履約能力之方式、提供趕工計畫、

完工營運整合、策略選擇及績效確認等相關資料。（需提供

資料及填報方式詳附件 3） 

2.相關資料請各主管機關審核確認及彙整，並於 103 年 9 月

15 日前傳送工程會（w1383@mail.pcc.gov.tw），若為補助

型計畫因涉及較多機關需較長作業時間，可於 103 年 10 月

15 日前傳送。 

(四)請工程會依各機關提供資料，研擬「重大公共建設完工啟用

期程評估模式及管控機制」，以協助工程主辦機關預測完工啟

用期程並管控執行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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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列管計畫執行情形報告 

(一)預算執行情形 

截至 7月底預算執行率未達 9成，且達成率較落後未達

平均值 43.73%者，計有原民會（19.93%），另預算達成率較

差未達 30%者尚有科技部（15.85%），請上開部會檢討落後原

因，研擬相關因應措施並納入推動會報加強管控，以加速執

行。 

(二)各計畫或工程之執行機關不應為提高預算執行率，而有提前

撥款或超額撥款之情形，不應錯把指標當目標，請各主管機

關督導所屬依工程會 103 年 1 月 22 日工程管字第

10300025290 號函檢附之「103 年度列管計畫暨所屬工程標案

資料填報須知」（詳附件 2）確實填報預算執行資料。 

(三)指標性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執行情形 

1.指標計畫(含 5項次要指標計畫)截至 7月底之平均預算達

成率 45.99%，高於 204 項列管計畫之整體預算達成率

43.73%，請相關部會繼續保持。 

2.另預算執行率未達 9成之 6項計畫，分別為「第七輸變電

計畫」、「台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

畫」、「台 9線蘇花公路山區路段改善計畫」、「興建國家會

展中心(擴建南港展覽館)」、「高雄環狀輕軌捷運建設計畫」

及「博愛分案」，請經濟部、交通部及國防部積極協助主辦

機關排除困難問題，並列為管控重點，以提升計畫之執行

成效。 

3.請交通部於下次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補充說明「金門大橋建

設計畫」施工材料與機具循小三通模式中轉工區臨時碼頭

申請（材料中轉）事宜之辦理情形。 

(四)關鍵計畫重要里程碑控管辦理情形 

1.重要里程碑已逾預定期限且計畫期程截至 103 年者，計有

「空軍軍官學校航空教育展示館新建工程」、(國立臺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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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大學)「教學研究大樓」、「中部國際機場整體規劃及第一

期發展計畫-第一階段工程」、「花東線鐵路車站整體服務效

能提昇計畫」、「生活圈道路交通系統建設計畫(公路系

統)」、「南星土地開發計畫」、「安養機構功能調整及資源共

享設施環境總體營造中程(98-102 年)計畫」、「屏東縣演藝

廳興建工程」及「農村再生社區發展及環境改善」等 9項

計畫，請國防部、教育部、交通部、退輔會、文化部及農

委會督促所屬確實檢討落後情形，並研提採取因應對策，

避免影響計畫之執行完成期限。 

2.部分計畫未確實提報妥適之里程碑及落實填報管控資料

（每月需填報之督導會報附件 3資料），如指標計畫之「臺

北捷運系統環狀線建設計畫(第一階段)」所訂定提報之 5

項里程碑，其中 2項已完成、3項執行情形正常，惟截至 7

月底計畫年累計進度落後 29.01%，且計畫項下之重要標案

「環狀線 CF660B 區段標工程」進度亦落後 9.68%，請各主

管機關檢視主辦機關提報里程碑資料之妥適性並核實確認

資料內容。 

(五)本年即將啟用或通車之重大公共建設辦理情形 

有關 103 年即將啟用或通車之重大公共建設，請各相關

部會確實掌握執行進度，針對總累計進度落後超過 5%之「屏

東縣演藝廳興建工程」，請文化部列為管控之重點，並納入推

動會報加強管控，以加速計畫之執行。 

(六)監察委員建議安排民眾訪視公共建設計畫案 

截至 103 年 7 月份，計有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農

委會、教育部、科技部、國防部、文化部及客委會已辦理民

眾訪視公共建設計畫行程，另 103 年 8、9 月份分別排定由原

民會、衛福部辦理，請相關部會依預定時程配合辦理，並於

完成訪視後 2個星期內函復相關辦理情形資料，俾利彙整回

復監察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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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列管計畫執行情形之異常狀況檢討 

1.「中部科學工業園區開發計畫」103 年度可支用預算 69.97

億元，惟截至 103 年 7 月底之預算達成率僅 8.8%，主要係

因台中擴建計畫用地取得作業未完成，請科技部督導主辦

機關加速辦理相關工作，並於預定之 103 年 11 月底如期完

成撥款作業，以提升預算執行績效。 

2.「原住民族部落特色道路改善計畫」之審查評比作業原則

經多次修正報院，於 103 年 8 月 4 日始奉行政院備查，請

原民會未來陳報相關計畫時，應儘速依行政院及國發會審

查意見修正送審，避免延宕計畫執行期程，另請原民會依

行政院備查之作業原則，加速辦理特色道路改善工程之調

查、審查及核定作業，俾利相關工程早日發包施作，以改

善原住民族地區之交通運輸條件及增進產業發展效益。 

六、「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工程用

地取得協調事宜 

(一)交通部說明： 

本案捷運系統 P403 墩柱用地（臺中市北屯區長春段

409-4 地號等 7筆土地），因位於鐵路高架化工程路權範圍

內，經各機關共同協調後，可採取臺鐵局與臺中市政府共同

持分土地所有權之方式，以避免臺鐵局擔憂遭遇撤銷徵收之

疑義並解決用地取得問題。 

(二)臺鐵局說明： 

1.本局原則同意臺中市政府依大眾捷運法第 6條規定，以有

償持分撥用方式取得本局臺中市北屯區長春段 409-4 地號

等 7筆土地作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

P403 號墩柱使用。 

2.臺中市政府如需先行使用上揭 7筆土地，請該府依國有不

動產撥用要點第 10 點規定報其上級機關核明屬實且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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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審查，並於行政院核准撥用時同意其先

行使用，本局配合辦理。 

(三)內政部（地政司）說明： 

1.上開相關徵收取得之土地，倘經需用土地人(交通部)查明

已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嗣後變更使用用途，尚屬土地所

有權行使之範疇，與土地徵收條例第 49 條規定廢止徵收情

形有別。 

2.另上開土地倘由需用土地人(交通部)持續依原徵收目的使

用，於徵收土地一定範圍內附加做捷運墩柱之使用，係屬

增加徵收土地之使用效能，似無土地徵收條例第 9條申請

收回規定之適用。 

3.未來倘若原土地所有權人於法定期間內申請收回，可請需

用土地人(交通部)針對該等土地「仍持續依原徵收目的使

用」部分加強說明。 

(四)會議決議： 

1.本案土地之使用分區為鐵路用地兼作道路用地使用(得供

捷運設施使用)，且依內政部（地政司）說明，該土地倘「已

依徵收計畫完成使用，嗣後變更使用用途，尚屬土地所有

權行使之範疇，與土地徵收條例第 49 條規定廢止徵收情形

有別」，另倘「持續依原徵收目的使用，於徵收土地一定範

圍內附加做捷運墩柱之使用，係屬增加徵收土地之使用效

能，似無土地徵收條例第 9條申請收回規定之適用」，故請

臺鐵局勿自行擴大解釋造成爭議。本案工程為國家重大建

設，倘因本用地問題造成延宕，屆時將追究相關機關及單

位之責任。 

2.各機關及單位應積極配合國家政策，協助推動行政院核定

之重大建設，勿僅關注固守自身利益而採取不符比例原則

之作為，遭遇問題應主動徵詢相關機關或法令主管機關之

意見，於法令許可範圍內採取適宜之因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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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交通部加強列管本案，商洽內政部共同積極協調臺鐵

局、鐵路改建工程局及臺中市政府，評估採取先行提供「土

地使用同意書」之方式辦理，並協助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

局加速辦理捷運墩柱施作，爭取工程施工時效。 

七、工程會（技術處）、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及農委會報告「公

共設施設計規範之設計使用年限編修辦理情形」 

(一)主計總處說明： 

有關部分機關清查設計規範後表示，其設計使用年限係

以行政院財物標準分類為原則而不需辦理修編乙節，各部會

公共設施設計規範之設計使用年限編修原則，係主管機關根

據設施之重要性、可替換性等，訂定合適之設計使用年限，

而財物標準分類係本總處依各機關意見彙整而成，就政府機

關所使用之財物，為合理之區劃與分類，以加強財物管理，

便利財物統計。爰各部會之設計規範是否需編修，應依其業

務需求本於權責決定，而非以財物標準分類之最低使用年限

為設計原則。 

(二)會議決議： 

1.請各機關勿因主計總處公布之財物標準分類已有最低使用

年限，而據此作為無需編修設計使用年限之理由。各機關

應釐清設計年限、使用年限及耐久性三者意義之不同，設

計年限應以 Marginal effect 之理念，依據現地實際情形

調整及修正設計參數後訂定之，且設計年限之訂定理念主

要適用於結構本體，相關附掛管線及配件則無需訂定與結

構本體相同之設計年限。 

2.公共設施之設計是一項哲學、藝術，隱含很多哲理，並非

固守、侷限於「年限」的概念，請各機關應明確掌握工程

的使用目的，考量永續經營配合完善的營運維護計畫，設

計出好的工程，減少維修或拆除重建之費用，減輕未來使

用者的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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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各機關本於主管法規之權責，持續檢視、編修相關設計

規範之設計使用年限，相關成果請分送工程會及其他機關

參考，若編修過程遭遇問題可洽工程會共同研商。 

八、工程會（工管處）報告「停工、終解約案件類別、態樣統計及

檢討報告」 

(一)本次報告已統計、分析停工及終解約之原因，並分項提出解

決與預防措施，惟可進一步統計各機關終解約後重新發包施

工之案件，並瞭解、分析其執行情形與成效。另經統計發現

停工原因多屬可歸責甲方之因素，請各主管機關督促工程主

辦機關應於開工前完成相關前置作業，若遭遇問題亦應主動

積極協調、解決問題。 

(二)請工程會持續研議公共工程開工條件，並評估訂定開工通知

檢核表提供各機關參採使用，避免公共工程於推動過程中發

生停工及終解約，減少工期延宕、成本增加之情形，俾利相

關工程順利推動。 

(三)契約條款中涉及主辦機關開工前應協助辦理事項即屬「開工

條件」，惟為避免所訂定之開工條件過於嚴苛造成爭議，請工

程會徵詢相關主辦機關之意見，並妥善評估訂定。 

九、工程會（企劃處、技術處）報告「公共工程決標、流廢標情形

及流廢標案件檢討報告」 

(一)中央機關流廢標案件檢討報告之問題態樣通案 1至 3類型相

似、各問題之分類細項不足，請補充說明，另請統計各問題

態樣所占比率並和地方政府之問題態樣比率進行比較，亦請

進一步依工程專責機關、非工程專責機關分類統計中央機關

之流廢標情形，地方政府部分則請依局處及鄉鎮市區公所再

予分類統計流廢標情形。 

(二)請探討說明中央機關流廢標預算金額比率趨勢上升、地方政

府趨勢下降之原因，另對於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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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控輔導工作，應加強互相交流並交叉比對資料，問題態

樣歸類及分析格式應一致，請工程會持續補充修正。 

(三)依據近 3年之每月趨勢分析，於年初之流廢標件數與金額較

高，建議各機關妥適規劃採購期程，避免期程過於集中，以

免造成機關招標與業界投標量能失衡之情形。如有流廢標情

形，各機關應儘速檢討改善並上網公告，以加速運用政府採

購預算，投入經濟活動。 

(四)請工程會持續掌握流廢標案件的辦理情形，若有異常狀況或

特殊案件，應儘速洽請主辦機關或中央補助部會適時協助，

以瞭解問題之癥結並減少流廢標情形。 

十、公共建設督導會報之專案報告議題案 

(一)為掌握會議時程並預留足夠時間進行討論，請工程會未來重

點式安排專案報告議題。各機關推動公共建設倘遭遇困難問

題需跨部會協調，或需相關法令主管機關協助解釋規定、釐

清疑義者，可提報工程會協調，另工程會透過訪查、查核等

方式發現之問題，亦將主動洽請相關主管機關於公共建設督

導會報進行報告或說明。 

(二)各主管機關除應主動列管「進度落後之重大公共建設計畫」

外，亦應加強管控「計畫進度與工程進度不相符」、「計畫進

度與預算執行情形失衡」等案件，工程會並將安排相關執行

情形異常之計畫於公共建設督導會報進行專案報告。 

1.「計畫進度與工程進度不相符」：如「臺中大都會歌劇院興

建工程」計畫執行進度無落後，惟計畫項下主要標案「臺

中大都會歌劇院新建工程-第二期主體工程」執行進度卻落

後 17.19%。 

2.「計畫進度與預算執行情形失衡」：如「板新地區供水改善

二期工程計畫(水公司部份)」項下「清水加壓站」未完成

發包、多段水量幹管尚待施作，計畫總累計進度截至 7月

底卻已達 83.62%，且總預算達成率僅 17.18%，計畫進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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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待執行工項及預算支用情形有明顯落差。 

(三)本次「農村再生社區發展及環境改善」執行情形（農委會）

專案報告，因故延期至下次督導會報會議報告。 

(四)預定於 103 年 9 月份之第 7次「公共建設督導會報」，請內政

部提報「特種建築物申請作業流程及適用對象、注意事項與

案例」專案報告： 

1.說明「基隆火車站都市更新站區遷移計畫」申請特種建築

執照遭遇問題及解決方式。 

2.以「臺中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烏日文心北屯線建設計畫」

為例，說明捷運用地之高架車站是否需申請特種建照。 

陸、 臨時動議 

本次無臨時動議提案。 

柒、 散會(下午 4時 50 分) 


